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電子下單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訂約機關
	
	⊙標案案號
	
	⊙契約編號
	

	立約商名稱
	
	⊙契約有效期間
	

	筆數
	⊙分類
	⊙組別
	⊙項次
	⊙品項名稱
	⊙廠牌型號規格
	顏色
	數量
	決標單價

	1
	
	
	
	
	
	（無則免）
	
	

	2
	
	
	
	
	
	（無則免）
	
	

	3
	
	
	
	
	
	（無則免）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可自行增加列數
	
	
	
	
	
	
	

	額外項（應含增減項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…等）：



	擇定廠商之理由（採購金額超過10萬元為必填；可複選）

	□交貨期能配合機關急需
	□服務較佳
	□品質功能較符合需求

	□價格較便宜
	□地緣較近較方便
	□參考系統滿意度評量結果

	□廠商自願提供優惠
	□與使用中之現有廠牌一致
	□其他

	優惠條件徵詢結果（達議價門檻為必填，最多200個字；未達者免填）

	擇定廠商下訂理由：

	應完成履約期限（視契約規定、單位需求調整；須與比議價會議紀錄之履約期限一致）

	請自行填寫（應以日曆天計算）：      個日曆天 。

	交貨聯絡人
	
	交貨人電話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送貨地址
	

	機關發票地址
	

	發票寄送地址
	

	機關發票抬頭
	
	開立發票方式
	□二聯式 □三聯式 □收據

	付款次數
	□一次付清           □分期付款（分＿＿期）

	備註（其他說明事項）：


註：1.以上訂單金額須依本校採購辦法規定先行完成請採購程序。
    2.「⊙」之欄位資料，可請立約商提供。
3.議價門檻：以採標案方式（100萬元以上）進行採購作業者較易達議價門檻。
	※本申請單需求已按本校採購辦法完成相關程序： □ 是 □ 否

	承辦人簽章（日期）
	
	校內電話
	

	單位主管簽章（日期）
	
	採購組收件日
	□申請單□電子檔


註：1.電子下單自收件日起約須5-7天工作日，請注意相關契約有效期。

    2.自99學年度9月份起全面實施電子下單。
    3.申請單及電子檔請一併送至採購組。
申請單號：（採購組填寫）


NO.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





